日住金〔2021〕13号

关于2021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和结息、对账、缴存单位基础信息核对工作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及缴存职工，各科室、管理部：

根据《日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自2021年7月1日至8月31日，在全市开展2021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和单位基础信息核对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确定

（一）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下限的设定。按照《日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规定，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为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下限为省政府公布的日照市最低工资标准。

日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2020年全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5886元，月平均工资为7157元，确定我市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最高限额为21471元。由于省政府暂未公布2021年日照市月最低工资标准，因此，我市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最低限额仍确定为1730元。
（二）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确定。根据《日照市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按该职工从上一年7月至本年6月月工资总额的平均数计算确定。职工本人月平均工资超过最高限额的，按最高限额21471元执行；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最低限额的，按最低限额1730元执行。
（三）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目前我市职工个人和单位住房公积金最高缴存比例分别为12%。

2021年度的缴存比例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缴存比例，如企业确因生产经营困难等原因需申请缓缴或低于上年度缴存比例，请严格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日照市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办法》重新申请、审批；如缴存比例高于上年度缴存比例，按单位缴存信息变更业务规定，通过单位网厅或窗口申请办理。
二、住房公积金结息、对账和基础信息核对
（一）结息。住房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日，利率按照结息日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

（二）对账和基础信息核对。

1.各缴存单位请及时通知本单位缴存职工核对本人缴存明细、缴存余额以及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可以通过公积金管理部柜台、自助查询机、日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日照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手机公积金”APP等多种方式获取。

2.缴存单位负责核对本单位的相关信息及单位内所有职工个人账户（包括正常和封存账户）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单位和个人信息有误、缺失或需要变更的，按照单位账户信息变更业务、个人账户信息变更业务规定申请变更。

（1）单位账户信息变更业务

经缴存单位承诺相关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经办人身份核验后，提供加盖印章的《单位信息变更登记表》，通过管理部办事大厅或单位网厅办理单位账户信息变更业务。

（2）个人账户信息变更业务

职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等主体要素信息变更的，经身份核验后，提供单位出具的变更证明或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及《个人信息变更登记表》等材料，由经办人和职工本人同时到管理部办事大厅办理变更业务。

职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等主体要素外的其他个人账户信息变更业务，经缴存单位承诺相关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经办人身份核验后，通过管理部办事大厅或单位网厅提供《个人信息变更登记表》办理个人账户信息变更业务。

3.缴存单位在对账过程中发现缴存明细、缴存余额等信息有差异的，请及时向管理部反映、核实。

三、缴存单位、缴存职工缴存基数调整工作

（一）调整范围：2021年7月1日前已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开户）的所有单位、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

（二）工作流程：
1.缴存单位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流程：

基数调整工作可以通过网上办理和窗口办理两种渠道办理，以网上办理为主。

网上办理：经缴存单位承诺提供的数据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后，单位通过网上渠道以录入方式填写《住房公积金汇缴清册》，在每年基数上下限范围内，按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调整缴存基数。

窗口办理：经缴存单位承诺提供的数据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单位经办人员持身份证原件（或身份证电子证照）、加盖单位印章的《住房公积金汇缴清册》及电子版、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印章的《承诺书》，在每年基数上下限范围内，按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调整缴存基数。

2.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基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流程：

（1）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或身份证电子证照）、《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原件或电子证照（个体工商户提供）到管理部办理基数调整及相关信息核对手续。

（2）管理部经办人员通过“无证明办事”服务系统、数据共享等核验社会保险等相关信息，审查并确定职工月工资基数，并办理缴存基数调整与信息变更手续。
（三）注意事项：

1.《住房公积金汇缴清册》中填报的缴存基数应与职工实际月平均工资一致，实际工资高于最低限额的，不应以最低限额填报，请各管理部加强审核。

2.本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和缴存单位基础信息核对工作需在2021年8月31日前完成。

3.对于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工商户，月缴存额原则上应不低于上一年度，其中已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且未结清的，不得低于上年度月缴存额。
4.各缴存单位在核定本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及月缴存额后，应将核定情况以公告、通知等方式告知职工本人，接受职工监督，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本通知中所涉及表格请在日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http://www.rizhaozfgjj.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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